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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安市井开区富百康橱柜门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19年 1月 18日，吉安市井开区富百康橱柜门厂根据《吉安市井开区

富百康橱柜门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，并对照《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[2017]４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》（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）和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，组织本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。

参加会议的有吉安市井开区富百康橱柜门厂（建设单位）、江西龙辉

检测技术有限公司(验收监测和报告编制单位)、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

局和专业技术专家共 7人组成了验收组。

与会专家和代表踏勘了现场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和环境保护

工作执行情况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的详细介绍，经认真讨

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1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地址位于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大道 321号，用地

中心坐标为 N27°01’27.65”，E114°55’42.18”。项目北侧为吉安正邦

畜禽有限公司，东侧为创新大道，南侧为杰能威科技有限公司，西侧为小

片林地。项目占地面积 1400m2，项目用地租赁吉安县兴农禽业有限公司部

分空置车间进行生产。生产规模为年产 8万平方米钢化玻璃和 1万平方米

组装橱柜门。主要建设内容 1层钢架结构，建筑面积为 1400m2，包括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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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间、办公区和原料储存及成品仓储面积。

2、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18年 7月,委托江西景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吉安市井开区

富百康橱柜门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

局于 2018年 7月 25日以经开区环字[2018]38号文对项目予以了批复。本

项目于 2017年 1月开工建设，2017年 8月竣工调试。项目自立项至调试中

无环境投诉、违法和处罚记录。

3、投资情况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80万元，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10万元，占实际总投

资的 12.5%。

4、验收范围

年产 8万平方米钢化玻璃和 1万平方米组装橱柜门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按环评要求建设没有发生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1、废水

本项目外排废水为生活污水，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、BOD5、

SS、氨氮，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 144t/a，项目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预处理之

后经园区污水管排入井冈山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生产过程涉及用水的

工序有磨边钻孔和玻璃清洗（项目所使用玻璃原料自身非常清洁无需使用

洗涤剂），由于磨边钻孔和清洗工序只是将玻璃粉尘带入水中，该废水通

过沉淀后可循环使用，不外排。

2、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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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钢化炉加热用电加热，废气主要为磨边钻孔工序产生的玻璃粉

尘，钢化工序产生的冷却废气以及组装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 VOCs。

（1）颗粒物

本项目生产过程为物理过程，磨边钻孔为湿式操作，加强喷水头维护，

严格杜绝出现干磨的情况，通过排风扇加强车间通风后无组织排放。

（2）冷却废气

钢化工序中采用电加热，无燃料废气产生及排放。玻璃的主要成分为

硅酸盐和二氧化硅，硅酸盐熔点绝大多数高于 1000℃，二氧化硅熔点为

1650℃。钢化过程在 700℃的钢化炉内进行，其温度未达到玻璃成分的熔点，

所以玻璃在钢化过程中不会产生挥发物质。经加热钢化处理的玻璃在同一

钢化机组尾部通过引风机抽风实行快速风冷，冷却废气成分是空气及水蒸

气，无毒无害，通过专用排风口直排。

（3）有机废气 VOCs

本项目组装工序使用的玻璃胶会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 VOCs，通过排风

扇加强车间通风后无组织排放。

3、噪声

本项目噪声来源于切割机、磨边机、钻孔机等生产设备以及水泵、风

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，源强约在 75~105dB（A）之间。项目采取的污染防

治措施：主要噪声源均安置在厂房内并有减振基础，隔声、距离衰减减少

噪声的影响。

4、固体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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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为不合格玻璃和玻璃边角料、金属屑、

沉淀池中的玻璃碎粉泥。

（1）生产固废

本项目产生的不合格玻璃约 8t/a；玻璃边角料产生量约 15t/a；沉淀池

沉淀物主要为玻璃碎粉泥，产生量约 3t/a，统一收集后全部外售。铝材切割

产生的金属屑约 0.2t/a；原材料拆卸包装以及成品包装时产生的包装垃圾，

主要以编织袋、包装牛皮纸、纸箱等为主，其产生量约为 2kg/d，0.6t/a，统

一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单位。

（2）生活垃圾

本项目劳动定员约 7人，生活垃圾按 1.0kg/人·天计，则本项目生活垃

圾产生量为 2.1t/a。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处理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污染物排放情况

1、废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生活污水排口 pH值范围为 6.70～7.31、氨氮最大日均

值为 1.89mg/L、化学需氧量最大日均值为 175mg/L、五日生化需氧量最大

日均值 25.4mg/L、悬浮物最大日均值为 27mg/L，pH值、悬浮物、氨氮、

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排放浓度均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中的三级排放标准限值同时达到井开区污水处理厂接

管要求，达标排放。

2、无组织废气

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中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0.327mg/m3，符合《大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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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表 2中无组织标准限值要求；厂界无

组织废气排放中 VOCs浓度最大值为 0.487mg/m3，符合天津市地方标准《工

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（DB16297-1996）无组织标准限值要

求，达标排放。

3、厂界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噪声昼间最大值在厂界东为 63.3LeqdB(A)、夜间最大

值在厂界西为 51.9LeqdB(A)，厂界外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位昼、夜间噪

声值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 3类标准限

值要求，达标排放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1、该项目基本上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要求建成了污染防治

设施，环境保护设施投入了正常运行。

2、根据现场检查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，污染物排放达到

了国家相关排放标准要求。

3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准后，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

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的措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。

4、该项目基本上了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要求，可以通过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六、后续要求

1、完善验收组和专家对验收监测表提出的修改意见，补充与验收相

关的资料后可上报环保部备案。

2、严格执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，规范环保设施运行操作，完善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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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的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物等日常巡查和必要的监测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对

生产工艺废气的收集和处理，建立健全生产装置和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维护、

管理和台账记录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，杜绝跑、冒、滴、

漏和事故性排放。

七、验收组人员信息

验收组人员信息见附件（吉安市井开区富百康橱柜门厂）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会验收组名单）。

吉安市井开区富百康橱柜门厂

2019年 1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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